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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  隨著民眾的休閒生活類型逐步走向戶外，從事登山健行活動已蔚為風潮，然而，山域意

外事故的發生率卻是逐年升高，為了確保人民生命的安全，消防單位與警政單位經常投入大

量的救災人力與搜救資源，進而衍生搜救費用與消防警政資源是否該由使用者付費的爭議。 

 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24 日公布【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】，其中，第第

六條第四項規定，領隊應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綜合保險；此外，臺中市政府也鑑請中華民

國產物保險同業公會著手設計登山保險的示範條款，並照會各產險公司進行登山保險的商品

開發；後續各地方縣市政府紛紛仿效，陸續制定自己的登山自治條例進行登山安全的管理，

也透過其自治條例針對山友的違規情事，處以罰鍰。 

  弔詭的是，強制山友於登山活動時，務必購買登山保險，否則會處以罰鍰，卻仍然有許

多山域事故與違規情事不斷的發生。究其原因，現行登山保險的保障範圍並不符合山友的實

際需求，而且登山保險的條文規範與限制，也會導致山域事故發生時，有可能無法獲得理賠

的情形；其實，登山保險與其他的商業保險並無太多差異，保險的目的是用來轉嫁事故發生

後，減輕醫療的經濟壓力，而不是降低事故的發生率。 

  針對登山保險的改良，筆者有下列三點建議，首先，參照旅行險的費率計價方式，微幅

調升；其次，將緊急救援費用改為附加條款的形態，讓山友自行評估是否加購，同時開發給

付直升機費用保險的限額型商品，逐步落實使用者付費的精神；最後，針對一般山友與特殊

職業團體區分不同費率，讓消防隊員與民間搜救隊員也能獲得保障。 

  至於，登山條例也應一併調整，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評估強制山友投保登山保險，真的能

降低山域事故的發生嗎？如果不行，這個條文的適法性恐違背立法精神【增進登山安全】；其

次，針對一般路線與危險路線也要進行分群管理，例如：一般路線投保旅平險或改良版登山

險即可；危險路線則必須加購緊急救援費用附加條款與直升費用保險，來落實使用者付費的

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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